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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为了监督食品经营者切实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切实提高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效能，确保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及时退市和销毁，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序，根据《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研究起草了《流通环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

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退市和销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现对征求意见

稿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有关意见和建议的反馈截止日期为2011年8

月29日。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登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政府网站(http://www.saic.gov.

cn)，通过网站首页右侧“规章草案征求意见”栏目进入《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联系电话：010-88651606 

  传   真：010-68028470 

  E—mail：sps@saic.gov.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8号国家工商总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司 

  邮  编：100820。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流通环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退市和销毁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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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危

害，保障食品市场消费安全，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环节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退市

销毁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流通环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退市，是指食品经营者对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采取停止经营、下架封存或退回食品生产者等行为。 

  流通环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销毁，是指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经营者通过采取高温焚烧、深度填埋或者与畜禽粪便、秸秆混合堆沤有机肥等科

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处理的行为。 

  第四条  下列食品应当采取停止经营、下架封存、销毁、退回食品生产者等措施退出市场： 

  (一)已经造成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死亡的食品； 

  (二)可能造成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 

  (三)含有对特定人群可能引发健康危害的成分而在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上未予以标识，或标识不全、

不明确的食品； 

  (四)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五)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 

  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停止经营的食品，在食品生产者采取补救措施

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生产者采取的补救措施。 

  第五条  食品经营者对其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切实履行退市和销毁的责任和义务。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流通环节食品退市和销毁的监督工

作。 

  第二章  食品退市和销毁的实施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对贮存、销售的食品应当定期进行检查，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对变

质、超过保质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进行清理。 

  食品经营者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应当在经营场所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 

  第七条  食品经营者对被告知、通报或者自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应当立即停止经营，下架封存，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将

有关情况报告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所。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属于食品经营者自身原因造成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积极配合食品生产者采取召回等措施。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属于食品经营者自身原因造成的，食品经营者应清查

并登记造册，及时予以销毁，并如实报告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所。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所应当由两名以上执

法人员现场监销，如实记录销毁的情况。 

  第八条  凡食品生产者召回的食品，食品经营者应如实记录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



期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退货日期等内容，或者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退货

单据，并建档留存备查。 

  第九条  食品经营者销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应将外包装一并销毁，并如

实记录该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销毁时间和地点、销毁方式方法、承销

人、监销人等内容。鼓励有条件的经营者一并保留可供追踪的影像资料等。 

  销毁过程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止污染环境。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

年。 

  第十条  食品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食品经营柜台的出租者和食品展销会的举办者发现食品经营

者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应当及时制止，采取相应措施，并立即将有

关情况报告辖区工商行政管理所。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发现不符

合食品经营要求情形的，应当责令立即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及时追

查食品来源和流向，并将查处的食品安全信息向相关监管部门通报；涉及其他地区的，应当及时报告上

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书面通报相关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经营者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其原因由其他环节造成的，应当及时书面通报有关主管部门。 

  对其他监管部门通报或移交的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的事项，应当按照职责及时依法查处或处

置。 

  第十四条  食品经营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超过保质期食品应当退市而不退市的，辖区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退市；发现食品经营者应当销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而没有

销毁的，辖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查处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应当会同环保部门依法予以销毁。要根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数量规模和实际

情况，按照就近就地的原则，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利用高温焚烧、深度填埋或者与畜禽粪

便、秸秆混合堆沤有机肥等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销毁。 

  销毁过程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止污染环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如实记

录销毁食品的种类、来源、数量、时间、销毁方式等。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第十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针对不同情况，将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超过保质期食

品的违法行为的情况纳入经营者信用分类监管、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系统。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处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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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条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知退市后仍不退市的经营者，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

条处理。 

  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知退市后，名义上退市实际改头换面继续销售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从重处

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食品不包括保健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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